商法第一讲课堂笔记（考点1-2）
【考点1:公司概述】
[bookmark: _GoBack]一、公司的概念和特征（重点掌握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1．独立名义：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民事活动以及诉讼等
2．独立财产：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相分离，一旦出资就不能抽回
3．独立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一）概念
1.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纵向否认）
2.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横向否认）
3.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目的：公司人格被否认，相关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主要考查情形
1．抽逃出资
2．股东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
3．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无度操纵、干预
4．股东对公司财产混同、业务混同造成的人格混同
（四）高频陷阱
1．三种否认类型：必须精准区分纵向否认（股东对公司债务连带）、横向否认（关联公司之间连带）和一人公司特殊规则（举证责任倒置）。常以案例形式考查应适用哪种否认。
2．一人公司举证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典型，常作为选项出现。
3．适用前提：人格否认是例外规则，仅在股东滥用权利、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适用，且只在个案中暂时否定，不影响公司整体的法人资格。
三、公司的分类
（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总结：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异同点。
相同点：股东责任均为有限。
不同点：股东出资是否划分为等额股份
（二）总公司与分公司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其民事责任最终由公司承担。，但是，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吗，也具有独立的缔约能力吗。
（三）母公司与子公司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投资与被投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子公司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人合兼资合公司
人合公司是指公司的经营活动以股东个人信用而非公司资本的多寡为基础的公司
资合公司是指公司的经营活动以公司资本的规模而不是股东的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
人合兼资合公司指公司的设立和经营同时依赖于股东个人信用和公司资本规模，兼有上述两类公司的特点

【考点2:公司的设立与章程】
一、公司的设立
（一）登记事项
公司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公司登记事项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二）设立方式
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出资设立，只能采取发起设立方式。
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
（三）发起人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公司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受；设立时的股东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公司或者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担。（此处指的是公司成立后）
设立时的股东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或者无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股东追偿
二、公司的章程
（一）公司章程的概念
1．章程是公司必备的，规定其名称、宗旨、资本、组织机构等对内对外事务的基本法律文件。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公司名称和住所
（2）公司经营范围
（3）公司注册资本
（4）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5）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6）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7）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8）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2．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者盖章
（二）公司章程的效力
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三）高频陷阱
1．效力范围：常考“公司章程对谁有约束力？”（公司、股东、董、监、高）。“对债权人有约束力吗？”（无）。
2．章程的自治与边界：章程可以约定的事项很多，但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的固有权利（如知情权）
